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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目的：台灣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推行至今已近四年，但使用情形仍

待探究。本文目的在了解居家失能患者與其主要照顧者使用十年計畫之

現況，並探索影響服務利用之相關因素。

方法：本研究為一橫斷式調查研究，採立意取樣，以南部某地區醫院附

設健保特約居家護理機構之個案與其主要照顧者為研究對象，透過家庭

訪視及自擬之結構式問卷，自2010年9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三個月
間，由兩位居家護理師蒐集研究對象之背景資料與使用長照十年計畫服

務之經驗。

結果：共計獲得有效問卷 5 2份。個案平均年齡（±標準差）為
73.8±14.2歲，主要照顧者則為46.7±17.1歲。曾使用過長照十年計畫
服務有32人(61.5%)，平均每人使用0.92項服務。八項服務中以輔具的購
買與租借利用率為最高(48.1%)，其次為居家服務與居家護理，使用率
分別為17.3%與11.5%。雙變項分析後顯著影響是否使用長照十年計畫
服務的因素為：主要照顧者年齡、主要照顧者婚姻狀況、照顧關係、居

住地區以及有無聘用外籍看護(p<0.05)；經邏輯式迴歸多變項分析後，
僅居住地點會顯著影響服務的利用。

結論：目前長照十年計畫中多數的服務利用率偏低，並且居住地點可能

因城鄉差距而影響服務的利用。政府應該思考如何去推廣服務利用，或

作政策的修訂讓更多民眾有能力使用服務，以發揮長期照顧的功能。未

來應有大型研究調查不同族群對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服務的使用率以及影

響因素，作為增進利用與發展多樣化服務傳遞方式之參考。

（台灣家醫誌 2011; 21: 7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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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口老化是全世界共同的趨勢，

台灣 6 5歲以上老年人口至 2 0 1 0年 1 0

月，已近248萬1千人，佔總人口數的
10.71%[1]，預計2017年將增至14%，屆時
65歲以上老年人將超過340萬人[2]。高齡

人口快速增加與醫療科技進步，使得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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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型態慢性化，功能退化且依賴的失能

人口便隨之增多 [3]。然而受到生育率降

低、婦女勞動參與率提高以及家庭型態

改變等社會變遷之影響，造成家庭照顧

功能減弱，以往由親人與朋友提供的非

正式支持系統逐漸式微，以致功能障礙

且有照護需求之的慢性病患者與家屬，

轉而尋求長期照護之協助[4]。

居家護理是長期照護中受到民眾認

同肯定，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服務[5]，同時

也是醫院拓展社區照護與展現專業能力

重要的媒介。全民健保目前雖提供居家

護理師每月二次訪視與技術性服務的費

用給付，但實際提供照護的主要人力，

仍是家庭中的主要照顧者。失能病患的

主要照顧者之照顧內容繁雜，需要付出

大量的體力與心力[6]，研究指出主要照

顧者可能出現憂鬱、疲倦與其他相關健

康惡化之徵象，以及經歷社交隔離與家

庭關係改變，進而影響生活品質[7,8]。因

此，主要照顧者的需求相當多樣化，包

括服務提供、經濟補助、資訊獲取、社

會福利的轉介與申請，以及心理上的支

持[9,10]。

為強化居家失能患者主要照顧者

支持系統，以及建構我國完整長期照顧

體系，行政院於2007年核定「我國長期
照顧十年計畫」（以下簡稱長照十年計

畫）[11,12]。長照十年計畫依民眾失能程度

與家庭經濟狀況，提供以實物給付（服

務提供）為主，現金給付為輔的多面向

日常生活服務，至今實行已超過三年，

但少有服務利用之相關研究，官方報告

針對長照管理中心業務量作統計，但未

實際調查有需求者利用情形[13]，其他研

究則是分析長照管理中心收案個案之屬

性，並未針對功能障礙者與主要照顧者

調查其使用情形[14]，故無法了解需要此

類服務對象之實際利用率為何。

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調查某地區

醫院服務之居家失能患者與其主要照顧

者使用長照十年計畫服務之情形，了解

各項服務使用之現況以及探索影響使用

各項服務之相關因素，以提供長照十年

計畫服務使用情形之相關數據，並作為

未來改善服務對象、服務項目與發展多

樣化服務傳遞方式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研究設計與對象

本研究為一描述性、橫斷式調查研

究，採立意取樣，以南部某地區醫院附

設健保特約居家護理機構之收案個案與

其主要照顧者為研究對象，透過家庭訪

視及結構式問卷，蒐集研究對象之基本

資料與使用長照十年計畫服務之經驗。

名詞解釋與操作型定義

（一） 居家失能患者：符合健保局居家
護理收案條件，收案滿三個月以

上且設籍於高雄縣市，居家護理

師至少訪視過四次，但精神病患

或居住於機構式長期照護之病患

則排除在本研究之外，以下文中

簡稱居家病患。

（二） 主要照顧者：指平均一天花費最
多時間照顧接受居護個案之家屬

或外籍看護人員，主要照顧者需

年滿18歲，能理解簡單國台語或
英語者。

（三） 長照十年服務：在本研究中指
長照十年計畫所提供之八項服

務：居家護理（全民健保給付以

外）、居家服務、居家復健、老

人營養餐飲服務、輔具購買或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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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住宅無障礙環境改善、喘息

服務與交通接送服務，以下文中

簡稱長照十年服務。

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採自擬之結構式問卷，內

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居家

病患基本資料，包括個案年齡、性別、

婚姻狀態等。第二部分為主要照顧者基

本資料，包括年齡、教育程度、與個案

之關係等。第三部分調查長照十年服務

利用情形，詢問是否曾使用過服務，回

答分別為「是」與「否」兩類。問卷

之變項分類則參考Anderson Behavioral 
Model，此模式原應用於醫療服務利用
之研究[15]，近來擴展到長期照護[16,17]以

及外籍看護工的使用分析[18]。Anderson 
Behavioral Model強調影響服務使用的
三大類因素：前傾(predisposing)、使能
(enabling)與需要(need)因素。本研究中屬
前傾因素為個案與其主要照顧者的背景

變項以及照顧關係，屬使能因素為居住

地區、經濟狀況、收案時間等變項，屬

需要因素為個案的功能狀態、主要照顧

者的工作時間與負擔情形，以及是否家

中有聘請外籍看護等變項。

在評估工具方面，個案之日常生

活功能包括日常生活活動(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s)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
動(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ADLs)。採用巴氏量表(Barthel index)來
量測ADLs，此量表的評估共含十項，包
含自我照顧能力以及行動能力。每項依

完全獨立、需要協助和完全依賴分成2至
4個等級。總分由0分至100分，0至20分
為完全依賴，21至60分為嚴重依賴，61
至90分為中度依賴，91至99分為輕度依
賴，100分為完全獨立[19]。IADLs係指輕

鬆家事、洗衣、煮飯、購物、理財、室

外走動、打電話和服藥等八項活動，計

分以8分為滿分，任一項無法自行完成便
扣1分，最低分為0分[20]。

認知功能則以SPMSQ (short portable 
mental status questionnaire)量表加以測
量，此量表包含十個有關人、時、地

點、個人資料與計算相關之問題，以10
題皆達對為滿分，出現0至2分錯誤為為
認知功能正常，出現3至4個錯誤為輕度
認知功能障礙，出現5至7個錯誤為中度
認知功能障礙，而8至10個錯誤則屬重度
認知功能障礙[21]。

研究步驟

本研究為一院內研究計畫，研究同

意書及問卷內容經院方倫理委員會審查

通過。自2010年9月1日至2010年12月31
日間，由本院兩位具進階居家護理師證

照之居家護理師擔任資料收集人員，向

研究對象進行家訪並說明研究目的與相

關內容，取得同意書後，始進行調查與

資料收集。

資料分析

以SPSS 13.0英文版統計軟體進行資
料建檔與統計分析，先以描述性統計表

示各變項分布結果，再以雙變項分析之

卡方檢定各項長照十年服務利用與否與

居家病患及主要照顧者基本資料變項之

關係，最後將雙變項分析中有意義者以

邏輯式回歸進行多變項分析。各項統計

檢驗皆定p<0.05為具統計顯著差異。

結　　果

個案與主要照顧者背景資料

共計有60位個案符合收案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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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52位同意接受問卷調查，受訪率為
86.7%。居家患者年齡介於35歲至91歲之
間，平均年齡（±標準差）為73.8±14.2
歲，性別以女性27人(51.9%)稍多。巴氏
量表得分最高為55分，最低為0分，以完
全依賴居多有42人(80.8%)。IADL量表
最高分為4分，最低分為0分，平均（±
標準差）為0.8±1.3分。SPMSQ量表最
高分為10分，最低分為0分，其中以重
度障礙居多有33人(63.5%)。患者失能的
原因以腦血管疾病佔22人(42.3%)最多，
其次為失智13人(25%)與脊髓損傷9人
(17.3%)等。管路留置情形由一管到同時
有三管（鼻胃管、尿管、氣切管），其

中以單管留置最多有38人(73.1%)，同時
有三管僅2人(3.8%)；鼻胃管留置有31人
(59.6%)，尿管留置有30人(57.7%)，氣切
管留置有8人(15.4%)。居家患者相關的
背景資料呈現於表1。

主要照顧者性別以女性45人(86.5%)
居多，年齡介於22歲至84歲之間，平均
年齡（±標準差）為46.7±17.1歲。主
要照顧者與個案的關係以外籍看護22人
(42.3%)居多，其次為配偶14人(26.9%)，
媳婦6人(11.5%)，子女5人(9.6%)。照
顧者以已婚者35人(67.3%)最多，未婚
14人(26.9%)。照顧個案時間最短為4個
月，最長為124個月，平均照顧經驗為
41.7±32.5個月；每日照顧個案時間介於
2小時至24小時，平均每日照顧時間為
17.3±7.1小時。主要照顧者相關的背景
資料則呈現於表2。

長照服務利用情形與影響因素

在52位個案中，從未曾利用過長照
服務的個案有20人(38.5%)，曾經使用過
任一項服務有32人(61.5%)。僅使用一項
長照服務的有23人(44.2%)、曾使用兩項

服務的有5人(9.6%)、曾使用三項服務
的有3人(5.8%)，一位個案曾經使用過6
項長照服務(1.9%)，平均每人使用0.92
項服務。八項服務中，以輔具的購買與

租借利用率為最高，使用人數為28人
(48.1%)，其次為居家服務9人(17.3%)與
長照十年計畫的居家護理6人(11.5%)。表
3呈現各項長照服務利用之情形與排序。

雙變項分析各變項與是否曾利用

過長照十年服務之結果呈現於表4，表
5則呈現主要變項與最常使用的三項服
務，包括輔具的購買與租借、居家服

務、長照計畫之居家護理）雙變項分析

之結果。在前傾因素中，主要照顧者之

年齡、主要照顧者婚姻狀態以及照顧關

係等，對是否曾使用過長照十年服務兩

組間分佈皆達統計上顯著差異。對於是

否曾利用輔具購買與租借，主要照顧者

之年齡、主要照顧者婚姻狀態、主要照

顧者教育程度以及照顧關係等變項，在

兩組間之分佈皆達統計上顯著差異。失

能患者年齡，對於是否曾利用長照十年

計畫之居家護理服務兩組間之分佈有達

到統計上顯著差異。在使能因素中，僅

個案居住地區此一變項，在是否曾使用

過長照十年服務兩組間分佈達統計上顯

著差異。居住地區同樣顯著影響是否曾

利用輔具服務與居家服務，但對利用長

照十年之居家護理服務卻未達統計上顯

著差異。在需要因素中，僅有無外籍看

護此一變項，在是否曾使用過長照十年

服務兩組間分佈達統計上顯著差異。有

無外籍看護同樣顯著影響是否曾利用輔

具購買與租借、以及是否曾利用居家服

務，但對是否曾利用長照十年之居家護

理服務卻未達統計上顯著差異。

以邏輯式迴歸加以多變項分析的變

項為有無外籍看護、主要照顧者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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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居家患者背景資料(n=52)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女性 27 51.9

男性 25 48.1

病患年齡 平均值±標準差 78±14.2

<65歲 10 19.2

65-79歲 20 38.5

80歲以上 22 42.3

婚姻狀況 未婚 4 7.7

已婚 23 44.2

矜寡 24 46.2

分居或離婚 1 1.9

收案時間（月） 平均值±標準差 37.6±29.4

巴氏量表 平均值±標準差 9.5±17 （最小值為0）

IADL 平均值±標準差 0.8±1.3 （最小值為0）

SPMSQ 平均值±標準差 2.9±4.0 （最小值為0）

失能疾病因 腦血管疾病 22 42.3

失智症 13 25

脊髓損傷 9 17.3

癌症 4 7.7

糖尿病 2 3.8

鼻胃管留置 有 31 59.6

導尿管留置 有 30 57.7

氣切管留置 有 8 15.4

管路數 平均值±標準差 1.3±0.5

居住地區 高雄市 32 61.5

高雄縣 20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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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各項服務利用情形 (n=52)
服務項目 使用人數 佔總樣本比例(%) 排序

輔具購買或租借 28 48.1 1

居家服務   9 17.3 2

居家護理   6 11.5 3

居家復健   4   7.7 4

喘息服務   3   5.8 5

營養餐飲服務   1   1.9 6

交通接送   1   1.9 6

住宅無障礙環境改善   0   0 7

表2　主要照顧者背景資料(n=52)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女性 45 86.5
男性 7 13.5

年齡 ≦40歲 21 40.4
41-64歲 23 44.2
65歲以上 8 15.4

婚姻狀態 未婚 14 26.9
已婚 35 67.3
矜寡或離婚 3 5.8

教育程度 不識字 4 7.7
國中以下 28 53.8
高中職以上 20 38.5

照顧關係 配偶 14 26.9
子女 5 9.6
媳婦 6 11.5
外籍看護 22 42.3
本籍看護 2 3.8
父母或手足 3 5.8

經濟來源 個案存款 32 61.5
家人支持 15 28.8
政府補助或其他 5 9.6

經濟困難 有 5 9.6
無 47 90.4

他人分擔工作 無 5 9.6
有 47 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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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雙變項分析是否曾利用長期照顧十年服務之結果(n=52)

變項
變項組內利
用率(%) 整體利用率(%) p值

前傾因素 病患性別 女性   55.6 28.8 0.36
男性   68 32.7

主要照顧者性別 女性   57.8 50 0.23^
男性   85.7 11.5

病患年齡 <65歲   70 13.5 0.49^
65-79歲   50 19.2
80歲以上   68.2 28.8

主要照顧者年齡 ≦40歲   42.9 17.3 0.02^
41-64歲   65.2 28.8
65歲以上 100 15.4

病患婚姻狀態 未婚   50 3.8 0.17^
已婚   78.3 34.6
矜寡或離婚   48 23.1

主要照顧者婚姻狀態 未婚   68.8   9.6 0.03^
已婚   35.7 46.2
矜寡或離婚 100   5.8

主要照顧者教育程度 不識字 100   7.7 0.1^
國中以下   50 26.9
高中職以上   70 26.9

照顧關係 配偶   85.7 23.1 0.02^
外籍看護   40.9 17.3
其他   68.8 21.2

使能因素 居住地區 高雄市   78.1 48.1 0.002
高雄縣   35 13.5

經濟困難 有   60   5.8 0.65^
無   61.7 55.8

經濟來源 病患存款   71.9 44.2 0.1^
家人支持   47.4 17.3
政府補助     0   0

居護收案時間 少於一年   40   7.7 0.25^
一至五年   68.8 42.3
超過五年   60 11.5

需要因素 個案日常生活功能 完全依賴   59.5 48.1 0.41^
嚴重依賴   70 13.5

個案認知功能 無障礙   75 17.3 0.14^
輕至中度障礙   28.6   3.8
重度障礙   63.6 40.4

主要照顧者照顧時間 少於一年   66.7 15.4 0.24^
一至五年   51.7 28.8
超過五年   81.8 17.3

有無其他人分擔工作 無   60   5.8 0.65^
有   61.7 55.8

有無外籍看護 無   76.7 44.2 0.01
有   40.9 17.3

^使用Fisher's exac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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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雙變項分析是否曾利用輔具、居家服務與居家護理等服務之結果(n=52)

長照服務

輔具購買
或租借

居家服務 居家護理

變項
利用人數

(%) p值 利用人數
(%) p值 利用人數

(%) p值

前傾
因素

病患年齡 <65歲   5(9.6) 0.937 2(3.8) 0.56^ 0(0) 0.01^

65-79歲   9(17.3) 2(3.8) 0(0)

80歲以上 11(21.2) 5(9.6) 6(11.5)

主要照顧者
年齡

≦40歲   6(11.5) 0.001^ 2(3.8) 0.19^ 4(7.7) 0.29^

41-64歲 11(21.2) 4(7.7) 1(1.9)

65歲以上   8(15.4) 3(5.8) 1(1.9)

主要照顧者
婚姻狀態

未婚   3(5.8) 0.048^ 2(3.8) 0.67^ 2(3.8) 1.00^

已婚 20(38.5) 6(11.5) 4(7.7)

矜寡或離婚   3(5.8) 1(1.9) 0(0)

主要照顧者
教育程度

不識字   4(7.7) 0.043^ 1(1.9) 0.30^ 0(0) 0.81^

國中以下 10(19.2) 3(5.8) 3(5.8)

高中職以上 11(21.2) 5(9.6) 3(5.8)

照顧關係 配偶 11(21.2) 0.02^ 3(5.8) 0.08^ 1(1.9) 0.55^

外籍看護   7(13.5) 1(1.9) 4(7.7)

其他   7(13.5) 5(9.6) 1(1.9)

使能
因素

居住地區 高雄市 20(38.5) 0.008 6(11.5) 0.045^ 6(11.5) 0.07^

高雄縣   5(9.6) 3(5.8) 0(0)

需要
因素

有無外籍看
護

無 18(34.6) 0.04 8(15.4) 0.04^ 2(3.8) 0.38^

有   7(13.5) 1(1.9) 4(7.7)

^使用Fisher's exac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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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多變項分析是否曾利用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服務之結果(n=52)

變項 β p值
Odds Ratio

(OR) 95% CI

居住地點

高雄縣 (ref) 1.00

高雄市   2.99 0.001 19.87 3.25-121.49

照顧者年齡

　≦40歲(ref) . 1.00

　41-64歲 -2.98 0.08 0.05 0.002-1.38

　65歲以上 17.98 0.99 -- --

照顧者婚姻狀況

　未婚 (ref) 1.00

　已婚   1.56 0.15 4.76 0.58-39.20

　鰥寡或離婚 23.32 0.99 -- --

外籍看護

　無 (ref) 1.00

　有 -2.70 0.06 0.07 0.004-1.09

註：部分項次人數為0，在多變項分析中OR為無限大，因此以--表示

居住地區以及主要照顧者婚姻狀態等四

項。分析結果發現僅居住地區對是否曾

使用過長照十年服務有顯著影響。多變

項分析之結果呈現於表6。

討　　論

本研究發現地區醫院之居家患者與

主要照顧者曾經使用長照十年計畫之服

務比率為61.5%並不低；但平均每人僅
曾使用0.92項服務，可見使用的項目並
不多樣化。主要照顧者較多利用輔具購

買及租借(48.1%)，相較之下，其他服務

的利用率則偏低，居家服務與居家護理

之使用率僅分別為17.3%與11.5%，居家
復健(7.7%)、喘息服務(5.8%)、營養餐飲
服務(1.9%)與交通接送(1.9%)更相對低，
而居家環境改善使用率則為0%，表示
本研究52位個案未曾使用過此項服務。
此研究結果與邱、黃針對居家照護病患

及主要照顧者對長期照顧資源的利用之

研究部分結果相呼應[22]，其結果指出輔

具或醫療器材中之氣墊床、輪椅與自動

病床的補助是利用率極高之長照資源，

其研究同時也發現送餐服務、居家營養

與居家復健是相對利用率低之長期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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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台灣自民國91年推展居家服務至
今，全國自費購買率大約為11-12%[23]，

本研究中居家服務之使用率較全國略

高，可能是因居家護理師會根據病患與

主要照顧者需要加以轉介居家服務之緣

故。

至於在本研究中，輔具購買及租借

此項服務利用率較長照十年計畫中其他

服務高出許多可能有二種原因。首先，

在於需求與偏好的不同，根據邱等人針

對高雄市居家照護個案的研究指出[24]，

主要照顧者對照顧病患最大的需求首重

於經濟的補助，例如生活費用或是輔具

的購置費，然後才是對服務的需求，例

如有人幫忙作復健或交通工具接送等。

陳等人發現居護個案之主要照顧者偏好

方便、省時與省錢的服務屬性[25]。相較

於他項服務，輔具購買及租借的申請過

程確實較省時與方便，因此使用率較

高。

其次，不同服務給付標準不同，也

可能是原因之一。學者以居家服務為例

說明政府給付標準的設定對民眾使用服

務具有極大的主導作用[26]。可見民眾使

用服務時的確會考量自付額的多寡，長

照十年計畫對於輔具購買及租借此項服

務幾乎是完全給付（只要不超出上限金

額），但對於居家服務、居家護理與居

家復健等服務性質之項目，卻仍需額外

支付部份服務費用。長照十年計畫成效

報告中也指出，民眾認為相較於全民健

保97元的居家護理服務費自付額，長照
十年計畫卻高出許多，要自付390元而降
低使用意願[13]。

喘息服務可以減輕照顧者負擔，

同時也是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中可完全給

付的服務之一，但在本研究中利用率卻

偏低(5.8%)。邱、黃等人的研究也發現

只有6%的居家照護病患及主要照顧者
曾使用過喘息服務，超過八成的照顧者

認為不需要此項服務[22]。根據先前研究

指出，北台灣家庭照顧者對喘息服務利

用率僅11%，而超過六成的照顧者不願
意利用喘息服務的主要原因有：品質問

題、義務與情感因素、運輸困難、特殊

照顧需求與病人及家人反對等[27]。

營養餐飲與交通接送在本研究中利

用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可能在於此兩項服

務較不適用於本研究所納入之個案，居

家營養指由專業營養師到家中作飲食指

導以改善病患之營養狀態[28]，但主要照

顧者認為居家營養是有需求但可近性不

好的服務[22]，且此一服務容易被居家護

理師請醫院的營養師作評估後，再回到

個案家中加以指導所取代。至於交通接

送，因為居家失能患者多屬在宅照顧，

日間外出或就醫的需求相對較低，造成

此服務利用率偏低之結果，但在其他研

究中，許多主要照顧者認為醫用復康巴

士是非常需要的資源[22]。

本研究結果顯示主要照顧者之年

齡、主要照顧者婚姻狀態以及照顧關係

為顯著的影響因素，其中65歲以上的主
要照顧者更是8位皆曾使用過服務。在
陳、吳的研究中[19]，主要照顧者之年齡

與照顧關係同樣會影響使用居家式長期

照護的意願，但並沒有發現主要照顧者

婚姻狀態是影響因素，而國外對主要照

顧者的婚姻狀況是否影響服務的利用尚

無一致結論[29,30]。主要照顧者之年齡同樣

是影響台灣民眾利用喘息服務的因素之

一[27,31]，高齡的主要照顧者在身體健康與

體力上都較年輕人衰弱，可能較無法單

獨執行照顧的工作，需要尋求正式服務

的協助與使用。

在使能因素方面，本研究在雙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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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多變項分析皆發現居住地區會影響長

照十年計畫服務的使用。過去研究指出

除了居住地區[19,27,29]，家庭型態[27,32]、家

庭收入高[33]都是可能影響使用社區服務

的因素之一。研究進行時高雄縣市尚未

進行合併，可能因城鄉差異，加上高雄

縣的幅員較為廣闊，不同地區資源的分

布上有所不同，因而影響服務利用。然

高雄縣市已於民國一百年初整併完成，

未來應朝向資源重新分配以消弭地區間

服務利用之差異的方向努力。

需要因素向來被認為是預測服務使

用的重要因素，主要照顧者的健康狀態
[31]、居家個案的身體功能或認知功能障

礙[29,33,34]、照顧病患時間超過十年[31]等是

過去指出與使用長照或社區服務相關的

因素。但本研究僅發現是否聘有外籍看

護是影響使用長照服務的因素，原因首

先是因聘有外籍看護而無法申請特定服

務，例如居家與喘息服務。其次可能是

聘用外籍看護的家庭因經濟上的支出較

多，相對降低再購買其他服務的意願。

本研究因下述等研究限制，因此結

果需審慎加以解讀。首先本研究樣本數

僅有52位較偏低，研究對象也僅針對單
一地區醫院居家護理收案的個案與其主

要照顧者，因此所得結果無法進一步外

推至台灣其他地區。其次，因居家護理

收案的患者有其特殊屬性，某些服務並

不適用於此類個案，例如老人餐飲服務

與交通接送，故對此類服務的使用率可

能出現低估之情形。最後，本研究可能

產生因居家護理師轉介因素，所導致服

務利用結果上的偏差。

但本研究之部分結果有助於官方了

解目前長期照顧服務實際利用之情形，

針對利用率較低的服務，政府應該思考

如何消弭服務提供之城鄉差距以及如何

推廣服務利用，或作政策的修訂讓更多

需要的民眾有能力使用服務，發揮長期

照顧的功能。未來應有大型研究調查不

同的族群對長照十年計畫服務的使用率

以及影響因素，作為增進利用與發展多

樣化服務傳遞方式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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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ation of the Ten-year, Long-term Care Program by 
Disabled Home-bound Patients in Taiwan

Yu-Tai Lo1, Pei-Hsieng Lin2, Chun-Tao Chang1 and I-Hui Chiang1

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e ten-year, long-term care program of Taiwan was implemented in 
2007;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information about the utilization of the program.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utilization of the ten-year, long-term care program by disabled patients.  
Methods: This wa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Participants were disabled patients who received 
home healthcare in southern Taiwan between September 2010 and December 2010. Home 
healthcare was provided by two skilled home care nurses who were based at a community 
hospital in the patients' vicinity. Data were collected using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Caregiver 
data were also collec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Fifty-two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The disabled patients had a mean (± SD) 
age of 73.8 ± 14.2 years, and the caregivers had a mean age of 46.7 ± 17 years. Among the 
52 patients, 32(61.5%) had never used the ten-year, long-term care program prior to this study.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service was the subsidy for or lease of assistive devices. This was 
followed by home care services and home nursing care with utilization rates of 17.3% and 11.5%, 
respectively. On bivariate analysis,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long-term care service utilization 
were caregiver’s age, caregiver’s marital status,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ient and caregiver, 
residential location, and the employment of a foreign caregiver (p <0.05). On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only residential location was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use of the ten-year, long-
term care program.  
Conclusions: We found an under-utilization of the ten-year, long-term care program by disabled, 
home-bound patients. Data indicated that the location of the patient's residence may have affected 
service utilization. To ensure reasonable utilization of long-term care services, government 
agencies should seek to promote accessibility to care. Current policy regarding the criteria used to 
establish patient eligibility for the program may need to be amended in order to improve service 
utilization. Research investigating the use of long-term care services by larger populations may 
also be warranted in order to diversify and improve service delivery in the future.
(Taiwan J Fam Med 2011; 21: 7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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